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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王鈺靈
聯絡電話：02-23565100
傳真：02-23566474
電子信箱：moi2068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301169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01000000A113011690400-1.pdf、301000000A113011690400-2.pdf)

主旨：有關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裁定受監護宣告同時選定監護人

後，嗣因關係人抗告改選定第三人為監護人之相關戶籍登

記疑義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1年10月12日法律決字第11103512920號函及

司法院秘書長113年4月24日秘台廳少家二字第1120017684

號函（如附件影本）辦理，兼復貴局111年8月30日南市民

戶字第1111094604號函。

二、按家事事件法第168條第1項規定：「監護宣告之裁定，應

同時選定監護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，並附理

由。」第169條第1項規定：「監護宣告之裁定，於裁定送

達或當庭告知法院選定之監護人時發生效力。」次按法務

部111年10月12日及司法院秘書長113年4月24日上揭函，一

審法院裁定監護宣告並選任監護人及指定同開具財產清冊

之人，經抗告審裁定廢棄選任監護人部分，另選他人擔

任，於送達或當庭告知該他人，即生效力。另抗告審裁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30119099

■■■■■■02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5/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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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送達前經一審法院選任之監護人後，始對其發生效力；

裁定送達前所為監護行為效力，則不受影響（家事事件法

第82條第1項、第83條第5項參照）。至家事事件法第170第

1項係在規範廢棄監護宣告之效力，即監護宣告裁定經廢棄

確定前，為維護交易安全，關於監護人及受監護宣告人所

為行為不失其效力（該條立法理由參照）；核與同法第169

條係在規範「監護宣告之裁定」之生效時點，係屬二事。

三、綜上，法院裁定受監護宣告同時選定監護人後，嗣因關係

人抗告選定第三人為監護人，於裁定送達或當庭告知新選

任監護人時生效，其登記應視個案裁定情形登載：

(一)倘抗告裁定廢棄原選任之監護人，另選任第三人為監護

人，依上開規定，裁定送達前原監護人所為監護行為效

力，不受影響，並非自始無效，按戶籍法第24條前段規

定：「戶籍登記事項嗣後不存在時，應為廢止之登

記。」另按本部106年5月11日台內戶字第1060414610號

函，已辦理監護登記者，嗣後經法院另行選定或改定監

護人，依裁定結果辦理監護登記後，為避免戶政事務所

作業繁複，由戶政機關另辦理原監護人之個人記事更正

登記（原補填）取代廢止登記，並依戶籍法第46條規定

通知原監護人。

(二)倘未廢棄原監護人，另選任他人與原監護人共同監護，

按戶籍法第11條規定：「對於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

能力人，依法設置、選定、改定、酌定、指定或委託監

護人者，應為監護登記。」應辦理監護登記並依裁定內

容登載監護人資料。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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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又家事事件法第8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有合法之抗告者，抗

告中停止裁定之效力。惟監護宣告之裁定不因抗告而停止

效力（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1條參照），故不因已合法提

起再抗告而影響抗告審裁定已發生改選他監護人之效力，

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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